
关于济南市实施“百千万海内外人才 

引进工程”的意见 

（审议稿）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对引进人才工作新精神、新

要求，加快引进大批创新创业人才,推动省会“科学发展、和

谐发展、率先发展”，现就组织实施“百千万海内外人才引进工

程”（简称“百千万引才工程”），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标任务 

坚持以用为本、为用而引、引用结合的原则，紧紧围绕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用 5 年左右时间，面向海内外引进

1 万名左右创新创业人才。 

1、“百”层次人选。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内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工作的意见》（济发〔2009〕5 号）要求，组织实

施“5150 引才计划”。即用 5 年左右时间，面向海内外引进

150 名左右能够提高城市竞争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其中进入各类园区创业发展的高层次

人才达到 100 人。人选条件按《济南市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规定》（济政发〔2009〕13 号，以下简称《引才规定》）

执行。争取 50 名引进人才纳入国家或省级计划。 

2、“千”层次人选。面向海内外引进 1000 名左右优秀创新

创业人才。人选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在国外取得硕士(含)



以上学位或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优

秀人才；在国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等担任相当于助理教授

以上，或在国内担任相当于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

有知名企业、金融机构 2 年以上工作经历，熟悉国际市场运

作，且专业素养较高、创新能力较强、业绩突出的创新人才；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先进、市场潜力和预期效益较大的

创业人才。 

3、“万”层次人选。面向海内外引进 10000 名左右紧缺适

用的创新创业人才。国内创新人才一般应具有研究生以上学

历，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二、创新创业方式和政策支持 

（一）来济创新创业的主要方式。以技术入股或投资形

式创办企业；创办、租赁各类经济实体和研究开发机构；进

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类型经济社会组织工作；开展学

术交流、科研合作或承担科研项目；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进入社区公共服务等公益性机构工

作；进入市、区（县）国家机关工作；其它形式。 

（二）支持政策。 

1、“百”层次人选，享受《引才规定》中相关扶持政策；

授予“泉城特聘专家”称号。 

2、“千”层次人选享受以下支持政策：（1）《引才规定》

中关于居留、出入境和落户、医疗保健和保险、工商、税收



等方面优惠政策。（2）引进的创业人才，可享受 10 万元经

费支持。（3）引进到事业单位且符合事业单位聘任工作人员

条件的，根据《关于市属事业单位聘用高层次紧缺人才有关

问题的通知》（济人字〔2008〕164 号）有关规定，可采取

直接考核的方式录（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3、“万”层次人选，根据各县（市）区、各用人单位制定

出台的政策措施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以上人选，均可申领《济南市人才居住证》。下层次人

选符合上层次条件的，可申请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三、工作机制 

1、“百”层次人选的引进工作，由市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市引才工作小组”）及办公室，按照

《引才规定》有关政策统一组织实施。 

2、“千”层次人选的引进工作，由市人事局、市科技局等

部门组织实施。市人事局负责创新人才引进工作的组织实

施，市科技局负责创业人才引进工作的组织实施。拟引进人

选名单，报市引才工作小组同意。 

3、“万”层次人选的引进工作，由各县（市）区、市直各

部门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引进人选名单经各

县（市）区引进工作小组、各部门研究同意后，报市引才工

作小组办公室备案。 

四、组织领导 



１、提高认识，强化领导。实施“百千万引才工程”，大

力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是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人才强市

战略的重大部署，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引进海内外优秀人

才的重要性、紧迫性，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抓紧抓好。“百千万引才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市

引才工作小组统一领导和指导，确保形成全市上下联动、职

责明确、统分结合、左右协调、分层推进的强大动力。市引

才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组织部，具体负责组织“百”层次

人选的引进工作，指导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海

内外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工作。 

2、强化措施，狠抓落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机

制，健全配套支持政策措施，积极营造良好引才环境；通过

多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努力扩大政策知晓范

围，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及时分析解决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根据新的形势任务要求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增强工

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百千万引才工程”中“百”“千”层面的经

费从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经费列支；各县（市）区、各有

关单位也要建立相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3、加强载体建设，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切实

加强人才载体建设，抓紧研究制定引进海内外人才创新创业

基地建设的意见。市属各类园区、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在引进海内外人才工作中发挥主力军和示范带动作



用。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统一部署要求，主动深入调查了

解本地、本部门人才需求，扎实做好人选申报、评审及落实

政策待遇等有关工作。用人单位要充分发挥引才和用才主体

作用，认真制定引才计划，采取多种形式面向海内外及时发

布引才政策、岗位需求等信息，积极与海内外人才对接；制

定和落实好配套政策措施，把引进人才配置到最能发挥其专

业和特长的岗位，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 

 

 


